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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任何證券之邀請或要約。 

 

 

通用環球醫療集團有限公司 

GENERTEC UNIVERSAL MEDICAL GROUP COMPANY 

LIMITED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666） 

 

完成可換股債券的轉讓 

 

茲提述 (i) 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就發行二零
二六年到期的 150,000,000 美元有擔保可換股債券刊發的公告（「該等公告」），以及
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一月十四日就該事項刊發的通函（「該通函」）；(ii) 本公司於二
零二一年六月十日、二零二二年六月十日、二零二三年六月十五日、二零二四年六月
十九日及二零二五年六月十九日就換股價格調整刊發的公告；及 (iii) 本公司於二零二
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就認購人就本金額合共 60,000,000 美元的可換股債券部分行使認沽
期權刊發的公告。除非另有說明，本公告所用詞彙具有該等公告及該通函所界定的相
同涵義。 

 

完成二零二六年到期可換股債券轉讓 

 

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三十日，可換股債券的認購人 CCP Leasing II Limited 已將本金額合
共為  90,000,000 美元的可換股債券轉讓（「該轉讓」）予 Dragonl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imited（「受讓人」）。根據可換股債券的條款及條件，除認購協議規
定的特定情形外，認購人未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不得轉讓可換股債券。 

 

受讓人為根據香港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從事酒店物業管理及相關配套服務
業務。受讓人為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其 H 股和 A 股分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上海交易所上市）的間接全資附屬公
司。於本公告日期，受讓人持有本公司 1,707,500 股股份，約佔 0.09%的本公司截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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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日期的已發行股本。經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盡其所深知、全信及確信，受
讓人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董事會認為，該轉讓並不構成可換股債券條款的變動，且該轉讓不會影響本公司及整
體股東的利益。因此，本公司已就該轉讓給予書面同意。 

 

轉讓完成後，受讓人持有本金額為 90,000,000 美元的可換股債券，而認購人則不再持
有任何可換股債券。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1,891,539,661 股。誠如
本公司於二零二五年六月十九日刊發的公告所披露，假設未償還的 90,000,000 美元可
換股債券悉數換股，該等可換股債券將可轉換為 122,665,263 股換股股份，約佔 6.48%

的本公司截止本公告日期的已發行股本，約佔 6.09%的本公司經換股股份發行後所擴
大的已發行股本（假設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並無其他變動）。 

 

承董事會命 

通用環球醫療集團有限公司 

Genertec Universal Medical Group 

Company Limited  

陳仕俗 

董事會主席 

中國北京，二零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就本公告而言，除另有指明外，美元兌港元乃按 1美元兌 7.7688港元的匯率換算。該匯率僅供
說明之用，並不表示任何金額已按、本應按或可能按該等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兌換。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陳仕俗先生（主席）、王文兵先生及王琳女士；本公司的
非執行董事為童朝銀先生、林春海先生及朱梓陽先生；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引泉先
生、鄒小磊先生、許志明先生及陳曉峰先生。 


